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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及省直管县卫生计生委，省属各医疗机构： 

  根据《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52 号）、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

一步做好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学工作的通知》（中医药服务秘

〔2016〕5号）要求，现就 2018年安徽省传统医学师承人员出师

考核和确有专长人员考核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出师考核 

（一）申请传统医学出师考核的报名条件 

1.按照规定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连续跟师学习满三年（从

公证之日起计算，时间截止到 2018 年 6 月 30日）； 

  2.经核准其指导老师执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 

（二）申请出师考核人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考核申请表（附件 1）； 

  2.本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3.近期二寸正面免冠半身照片 2 张； 

  4.学历或学力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5.指导老师的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者核准其执业的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出具的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5 年以上的证明； 

  6.经公证的师承关系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7.指导老师对师承人员制定的三年教学计划；师承人员在指

导老师的指导下，制定的每年度个人学习计划；跟师学习及临床

实践学习记录。 

  （三）审核程序 

  1.申请参加出师考核的师承人员，填写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统一式样的《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考核申请表》，向其指导老师执业

的医疗机构提出申请，医疗机构审核同意后，再经核准其指导老

师执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由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统一汇总报省中医药管理局；指导老师在省直医疗机构执业的，

由省直医疗机构审核后直接报省中医药管理局。 

2.省中医药管理局对申请出师考核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

符合考核条件的，发放准考证；不符合考核条件的，在受理申请

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出师考核者说明理由。 

3.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以师承方式学习传统医

学的通知》（中医药服务秘〔2016〕5 号）发布之前，曾在省中医

药管理局备案的、指导老师非省直医疗机构的师承人员，由指导

老师执业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逐级审核上报。 

（四）出师考核报名时间 

  2018 年 6 月 16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考试时间原则安排

在 10 月份，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确有专长考核 

（一）申请确有专长考核的报名条件 

  1.原则上在户籍所在地参加考核，但长期在非户籍所在地居

住并临床实践的，也可在其临床实践所在地申请参加考核。 

  2.在辖区内医疗机构依法从事传统医学临床实践 5年以上。 

（二）申请报名确有专长考核人员，需提交以下材料： 

（1）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申请表（附件 2）； 

（2）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近期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 3 张； 

（4）申请人所在地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其从事

传统医学临床实践年限的材料（格式见附件 3）； 

（5）两名以上当地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出具的证明其掌握独

具特色、安全有效的传统医学诊疗技术的材料（格式见附件 4），

同时附证明人医师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和任职资格证书的原件及

复印件。 

（6）30 位居民或患者对其专长的评议评价意见（格式见附

件 5）。 

（三）审核程序 

  申请人持相关证件，向其依法从事临床实践的医疗机构所在

地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核

后在《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申请表》签署审核意见后，报

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广德县、宿松县分别报宣城市、安庆市），

由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核合格后发放准考证，并报省中医药

管理局备案。审核不合格的，在 1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四）确有专长考核报名考核地点及时间 

  报名应在 6月底之前结束，考核应安排在 10月份进行。具体

时间地点由各市卫生计生委另行通知。 

（五）考核实施 

确有专长考核包括临床实际本领考核和综合笔试，临床实际

本领考核，采取基本操作、临床答辩、居民和患者评议评价的方

式，综合笔试采取闭卷考试方式。 

综合笔试由省中医药管理局负责命制确有专长考核考试试题

库，设区的市卫生计生委负责组卷、制卷等考试组织工作。具体

考核标准、内容及办法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传统医学出师考核

和确有专长考核实施方案（试行）》和《传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

专长考核大纲（试行）》执行。 

三、其他事项 

1.本次考核依据《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

核考试办法》（卫生部第 52 号令）实施，经考核合格取得的《传

统医学师承出师证书》及《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仅作为

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依据，不作为

执业医师资格的准入依据。 

2.请各市卫生计生委于 2018年 7月底前将本市申请出师人员

的《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考核申请表》、汇总名单及相关材料报送我

局，同时将确有专长人员名单报我局备案。 

3.请各市卫生计生委将确有专长人员考核时间提前告知我

局，我局将视情派员巡考。确有专长人员考核结束后，请各市卫



生计生委将合格人员名单及时报我局统一编号，再由各市卫生计

生委发放《传统医学确有专长证书》。 

4.联系人：中医药服务管理处 王继学，电话：62998547，传

真：62998563，邮箱：5945@sina.com。 

 

附件：1.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考核申请表 

        2.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申请表 

        3.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生临床实践年限证明 

      4.掌握传统医学诊疗技术证明 

      5.居民或患者评议评价表 

      6.2018 年安徽省传统医学师承出师和确有专长考试 

        考核报名信息汇总表 

 

 

 

                            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 

                               2018 年 5 月 7 日 
 

 

 

 

 

 

 

 

安徽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8年 5月 7日印发 

                                               校对：王继学 


